
FORM  KR/CS/001  06/2009 

香港童軍總會 九龍地域 
開展幼童軍「金紫荊獎章」課程及考驗申報表 

致 : _____________ 區區總監 

本團為以下將進行幼童軍「金紫荊獎章」課程及考驗之成員，現附上個人資料及訓練進度表給予區總監。 

個人資料 

幼童軍姓名    (中文)  (英文) 

出生日期                 年      月      日  年齡  性別：  男  /  女 

所屬旅團      九龍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旅 聯絡電話 (住宅) 

紀錄冊編號  簽發日期   

聯絡地址   

 

獎 章 考獲日期 證書編號 

幼童軍獎章     

幼童軍歷奇章     

幼童軍高級歷奇章   □ 已完成    □ 未完成     

擬開展之考驗項目   

項目 
請選擇考驗內容  

（並在適當位置上 ，填上預計進行日期【月 / 年】) 
備   註 

 □ 野外露營  (由          至         )  □ 野外遊戲  (由          至         )   

 □ 遠足      (由          至         )  □ 紮作天幕  (由          至         )   

戶外活動 
(最少完成

四項) 

   □ 原野烹飪   (由          至         )  □ 定向追蹤  (由          至         )   

 □ 黑夜歷程  (由          至         )  □ 兒童繩網陣(由          至         )   

 □ 攀牆      (由          至         )  □ 箭藝      (由          至         )   

歷險挑戰 

( 最 少 完 成

二項)  □ 簡單先鋒工程 (由               至               )   

 □ 參與會議   (由          至         )  □ 小老師    (由          至         )   分享經驗 

( 最 少 完 成

一項)  □ 小教練員     (由               至              )   

 □ 隊長 或 副隊長 
(由               至               )  □ 領導團活動(由          至         )   

 □ 班長 或 風紀生 
(由               至               ) 

 □ 小童軍團活動助手 
(由               至               )   

 □ 隊際活動隊長 
(由               至                ) 

 □ 主持童軍崇拜會 
(由               至               )   

領導才能 
 

( 最 少 完 成

二項) 

 □ 籌辦活動  (由          至          )
 □ 領導小組工作 

(由               至               )   
 
團長姓名   聯絡電話 (日間)                  (手提) 

聯絡地址       

電郵地址   旅團印鑑   

團長簽名       

 
<區總部專用>  

收表日期   完成考驗 及 批核情況 

收表人姓名   符合 / 未符合「金紫荊獎章課程要求」 

批核人姓名 跟進職員 

批核日期 
備註 
 

1) 申請表格內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料，祇供本會處理以上申請之用途。在申請表格提供個人及其他有關資料，純屬自願。貴團
如沒有提供足夠及正確資料，本會可能無法處理其申請事宜。 

2) 在一般情況下，申請表將於審批完成後6個月銷毀。 



 
幼童軍支部「金紫荊獎章」考驗申請注意事項  

 

金紫荊獎章（The Golden Bauhinia Award） 

這獎章並不是每一位幼童軍必修的課程，但卻是幼童軍們夢想考獲的一個獎章。這是需要幼童

軍接受更嚴峻的考驗才可以獲得的，幼童軍支部最高獎章。 

各幼童軍團在進行進度性獎章課程，應由會員章（入團後兩個月內完成） 幼童軍獎章（獲會員

章後 6 個月內完成） 幼童軍歷奇章（獲幼童軍獎章後一年內完成） 幼童軍高級歷奇章（獲幼童軍

歷奇獎章後一年半內完成），必須順序進行， 以達致童軍總會有進度性訓練的目的。 

 

申請須知及資格 

在開始進行幼童軍「金紫荊獎章」課程及考驗時，幼童軍必須年滿 9 歲半，並須考獲「幼童軍歷

奇章」後，方可向所屬區會申請開展幼童軍「金紫荊獎章」課程及考驗申報表(KR/CS/001)。 

在成員考畢幼童軍「金紫荊獎章」課程時，幼童軍成員必須年滿 10 歲半至 12 歲（如超過 12 歲

而仍就讀小學 6 年級亦可申請豁免），而且成員必須已獲頒發「幼童軍高級歷奇章」，方可填寫幼童

軍「金紫荊奬章及證書申請表（PT/37）」。 

 

申請程序  

各旅團於填妥表格後交回至所屬區會（區總監收） 

各區地址如下: 

紅磡區

九龍馬頭圍邨芙蓉樓地下 104 室 

 

何文田區 

九龍何文田愛民邨嘉民樓 614 室 

 

九龍城區 

九龍東頭（二）邨榮東樓地下 1-3 號室 

 

九龍塘區

九龍九龍塘律倫街 11 號 

 

旺角區 

九龍大角咀其士工業大廈 10 樓 A 座 

 

深旺區 

九龍深水埗昌新里 1 號南昌邨南昌社區會堂 4 樓 

 

深水埗東區

九龍大坑東棠蔭街 17 號大坑東社區中心 101 室 

 

深水埗西區

九龍深水埗麗閣邨麗荷樓 316-317 室 

 

油尖區

九龍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9 樓 927 室 
 




